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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届会议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第二期会议 

2026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0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15 

制定“区域”内活动的标准和准则 

  制定“区域”内活动的标准和准则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本报告向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法技委)概述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审议背景

下制定标准和准则的情况，以协助法技委处理理事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一期

会议期间提出的各项请求。 

 二. 背景 

2. 法技委不妨回顾，自 2014 年前后，制定标准和准则一直是关于“区域”内

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讨论内容之一。在早期讨论中，一些利益攸关方认为，

通过相关标准和准则来处理开发监管框架的技术和行政方面问题更为适当，因

为这种做法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科学知识进步或技术发展来修正或更新标准

和准则(见 ISBA/23/C/12)。为此，法技委不妨回顾，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

的报告指出，应优先通过规章草案，而标准和准则可在 2020 年之后进一步制定

和(或)更新(ISBA/23/C/13，第 33 段)。 

3. 标准和准则方面的实质性工作始于秘书处编写的关于海管局监管框架下

“区域”内活动相关标准和准则的内容与制定工作的说明，该说明供 2019 年理

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审议(ISBA/25/C/3)。该说明参考了就开发规章

草案初稿(ISBA/24/LTC/WP.1/Rev.1)收到的意见，这些意见强调了标准和准则作

https://docs.un.org/zh/ISBA/23/C/12
https://docs.un.org/zh/ISBA/23/C/13
https://docs.un.org/zh/ISBA/25/C/3
https://docs.un.org/zh/ISBA/24/LTC/WP.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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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管框架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这些意见还着重指出，需要在制定规章的

同时并行制定关键标准和准则，而且重要的是，相关利益攸关方应参与其中(见

ISBA/25/C/17)。 

4. 2019年，理事会请法技委审查与 ISBA/25/C/3号文件所载标准和准则暂定非

详尽清单有关的关键问题，并随后向理事会提出建议。为协助法技委完成这项

任务，秘书处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在比勒陀利亚举办讲习班。 

5. 法技委根据讲习班之后编写的报告，向理事会提出以下建议： 

 (a) “标准”和“准则”这两个术语应结合开发规章草案第 94 和 95 条(当

时为 ISBA/25/C/WP.1号文件)加以理解，即标准被视为强制性，而准则属于建议性； 

 (b) 在制定标准和准则时应采用基于成果的办法，同时铭记这种办法既能

带来严格且具有合同约束力的成果，又能在实现这些成果所采用的流程方面提

供灵活性； 

 (c) 应分阶段制定标准和准则，具体如下： 

㈠ 第 1 阶段：在规章草案通过前完成； 

㈡ 第 2 阶段：在接收第一份开发工作计划申请之前完成； 

㈢ 第 3 阶段：在商业采矿活动开始前完成； 

 (d) 应制定六套准则，并在第 1 阶段启动另外三套准则的编制工作； 

 (e) 应在 2019 年设立两个技术工作组，由法技委成员领导，并包含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六五条第 2(e)款选定的适当数量的相关领域公认专家，

以支持制定若干环境准则； 

 (f) 法技委成员和秘书处将编写环境目标、具体目标和原则草案，以协助

制定标准和准则。 

6. 法技委还就制定标准和准则的流程提出了建议。其中包括一个为利益攸关

方提供开展协商和发表意见机会的步骤。所建议的程序中已考虑到由理事会通

过标准，再由大会予以核准。 

7. 在第二十六届会议期间，理事会主席在关于理事会工作的声明

(ISBA/26/C/13 和 ISBA/26/C/13/Add.1)中指出，虽然各代表团认识到法技委在制

定标准和准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但一些代表团表示倾向于将这些文书作为综

合监管一揽子方案的一部分，与开发规章草案一并制定。在此背景下，制定了

一份推进标准和准则相关工作的路线图，随后据此制定了若干第 1阶段标准和准

则。理事会在关于法技委主席当年报告的决定中表示，打算尽一切努力确保全

面、及时地制定规章，铭记应当同时制定必要的标准和准则，并与敲定一揽子

规章保持一致(ISBA/26/C/57，第 5 段)。 

8. 法技委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根据数轮利益攸关方协商的结果，向理事会

提交了第 1 阶段的 10 项标准和准则草案，供其审议(ISBA/27/C/3、ISBA/27/C/4、

https://docs.un.org/zh/ISBA/25/C/17
https://docs.un.org/zh/ISBA/25/C/3
https://docs.un.org/zh/ISBA/25/C/WP.1
https://docs.un.org/zh/ISBA/26/C/13
https://docs.un.org/zh/ISBA/26/C/13/Add.1
https://docs.un.org/zh/ISBA/26/C/57
https://docs.un.org/zh/ISBA/27/C/3
https://docs.un.org/zh/ISBA/27/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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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A/27/C/5、ISBA/27/C/6 和 ISBA/27/C/6/Corr.1、ISBA/27/C/7、ISBA/27/C/8、

ISBA/27/C/9、ISBA/27/C/10、ISBA/27/C/11 和 ISBA/27/C/12)。在审议过程中，

各代表团再次表达了不同观点：一些代表团建议，标准和准则草案的审查应与

开发规章草案的相应条款一并进行，另一些代表团则倾向于在规章草案更加稳

定后，于稍后阶段重新考察标准和准则草案(见 ISBA/27/C/21，第 22 段；

ISBA/27/C/21/Add.1)。理事会在 ISBA/27/C/44 号决定中强调，规章、标准、准

则必须是综合性一揽子方案，才能发展成提交开发工作计划所遵循的要求，而

且第 1阶段标准和准则草案需要由理事会深入审议和审查，以确保它们与规章草

案一致。 

9. 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经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非正式工作组讨论，并应若

干代表团重新考察标准和准则问题的请求，秘书处编制了一份对照表，将环境

标准和准则与开发规章草案合并案文的相关条款联系起来。这项工作得到进一

步推进，并为随后提交理事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标准和准则最新清单草案提供了

基础。 

10. 自第二十七届会议以来，鉴于开发规章草案尚未确定更明确的框架，法技

委没有就标准和准则开展进一步工作。理事会在第三十届会议上根据与规章草

案相关的标准和(或)准则最新清单草案(ISBA/30/C/CRP.5)，就标准和准则问题进

行了高级别讨论，但没有就此通过决定。 

11. 法技委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一期会议上审议了与制定标准和准则有关的工

作现状，并商定对当前标准和准则拟议清单进行梳理，查明现有草案中需要更

新的内容，处理任何可能的重复，并促进有序及时地完成相关标准和准则。法

技委认为，这项工作将使法技委做好准备，一旦从理事会收到关于下一步措施

及其范围的指导，即可着手开展实质性工作；同时注意到将需要资源来支持这

些进程(ISBA/31/C/4，第 27 段)。 

12. 鉴于上述情况，理事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认可了主席的提议(见

ISBA/31/C/19/Rev.1)，请法技委： 

 (a) 审议当前的标准和准则清单； 

 (b) 编制一个经更新和合并的版本，包括酌情合并特定标准和准则； 

 (c) 对规章草案获得通过时应已到位的标准和准则的清单作出修订； 

 (d) 确定已经制定完毕、但可能需要根据当前谈判状况进行修订的标准和

准则； 

 (e) 为法技委的标准和准则制定工作拟定时间表或路线图，并提出相关建

议，在 2026 年 7 月理事会举行会议之前提交。 

https://docs.un.org/zh/ISBA/27/C/5
https://docs.un.org/zh/ISBA/27/C/6
https://docs.un.org/zh/ISBA/27/C/6/Corr.1
https://docs.un.org/zh/ISBA/27/C/7
https://docs.un.org/zh/ISBA/27/C/8
https://docs.un.org/zh/ISBA/27/C/9
https://docs.un.org/zh/ISBA/27/C/10
https://docs.un.org/zh/ISBA/27/C/11
https://docs.un.org/zh/ISBA/27/C/12
https://docs.un.org/zh/ISBA/27/C/21
https://docs.un.org/zh/ISBA/27/C/21/Add.1
https://docs.un.org/zh/ISBA/27/C/44
https://docs.un.org/zh/ISBA/30/C/CRP.5
https://docs.un.org/zh/ISBA/31/C/4
https://docs.un.org/zh/ISBA/31/C/19/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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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建议 

13. 请法技委表示注意到本报告，并根据理事会的请求，参照 ISBA/30/C/CRP.5

号文件： 

 (a) 编制一个经更新和合并的版本，包括酌情合并特定标准和准则； 

 (b) 对规章草案获得通过时应已到位的标准和准则的清单作出修订； 

 (c) 确定已经制定完毕、但可能需要根据当前谈判状况进行修订的标准和

准则； 

 (d) 为法技委的标准和准则制定工作拟定时间表或路线图，并提出相关建

议，提交理事会。 

 

https://docs.un.org/zh/ISBA/30/C/CRP.5
https://docs.un.org/zh/ISBA/30/C/CRP.5

